

 中華民國四健會協會
「115年度國際農村青年交換訪問代表」
入選切結書




本人         ，參加【115年度國際農村青年交換訪問代表】，已詳細閱讀中華民國四健會協會「115年度國際農村青年交換訪問代表」選拔要點，亦願意確實遵守上述本年度選拔要點中所有規範事宜，亦了解本活動須承擔之風險，並詳知出訪入選代表之權利與義務，若有違反亦願意撤銷入選資格、無條件賠償全部補助費用並不退還保證金，保證金將轉為支持推動四健會之捐款。 












立 切 結 書 人
姓			名：                  蓋	章：
身 份 證 字 號：機關印信

住			址：
聯  絡  電  話：
連 帶 保 證 人（推薦單位承辦人）
服  務  機  關：
姓			名：                  蓋	章：
通    訊    處：
聯  絡  電  話：
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1

「115年度國際農村青年交換訪問代表」選拔
推薦報名表(三)

	申請人姓名：

	115年度擔任國際農村青年交換訪問代表義務回饋方式
請選擇以下兩種回饋方式擇一完成，並以「ˇ」勾選：

	
	1. 接待國外來訪草根並擔任接待家庭2次(證書及照片，二年內至少1次)：
完成者，需製作一份接待家庭心得報告，並附圖文及接待證書。其心得報告會刊登於未來更新「草根大使及接待家庭指南」手冊內容或中華民國四健會協會電子期刊中以作分享。

	
	2. 於鄉鎮農漁會服務時數需達至少50小時、於協會服務時數需達至少20小時、於中華民國國際農村青年交流協會時數需達20小時，合計至少90小時(二年內至少60小時，須服務單位蓋章證明)：
各級農漁會：協助一般營隊、作業組、年會之進行或其農漁會四健、家政、農事等相關活動皆可。
中華民國四健會協會：可協助營隊活動辦理、經驗分享等相關活動。
中華民國國際農村青年交流協會：可協助辦理下一屆草根前訓或草根交流集會等活動。



「115年度國際農村青年交換訪問代表」選拔
	申請人姓名：

	推薦單位
	簽辦日期
	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	請　蓋　圖　記

	
	單位名稱
	
	

	
	負責人
	職稱
	
	

	
	
	簽章
	
	

	
	承辦人
	職稱
	
	

	
	
	簽章
	
	

	初核單位
	簽辦日期
	 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	請　蓋　圖　記

	
	單位名稱
	
	

	
	負責人
	職稱
	
	

	
	
	簽章
	
	

	
	承辦人
	職稱
	
	

	
	
	簽章
	
	


推薦報名表(四)


「115年度國際農村青年交換訪問代表」選拔
推薦報名表(五)

	申請人姓名：

	推薦單位
對候選人品、獎懲、貢獻等之評語
	單位：

	
	

	初核單位
對候選人所有資料及具體事蹟之查證及評語(本欄初選通過後由初核單位填寫)
	單位：

	
	初核單位：
負責人：
承辦人：



附則：本推薦書請以橫式繕打或正楷書寫乙式乙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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